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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加快‘两个先行

区’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有关重点调研课题组织开展工作的通知 

 
(龙政办〔2008〕129号) 

新罗区政府、上杭县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为扎实做好《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加快‘两个先行区’建设”主题实践

活动重点调研课题的通知》（龙政综〔2008〕146号）确定的有关重点调研课题的组织开展，确保工作

不流于形式，取得实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调研课题内容及责任单位、配合单位 

（一）构建产业、基础设施、城市三大体系方面 

1、实施五大“破百亿”产业推进计划。探索如何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育领军企业、组建产业担

保公司、加强行业协会建设等措施，确保机械产业年内率先“破百”，烟草、建材、铜、钢铁产业加

快“破百”。 

（1）铜产业。 

牵头部门：上杭县政府 

配合部门：市发改委、经贸委、国土资源局、林业局、电业局 

2、加强中心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1）推进商务写字楼、人居、商贸物流三大板块建设。围绕城市功能区分，确定不同区域、不同板块

规划指标设置基本原则，加快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研究确定当前阶段三大板块建设、供地政策；推进

三大板块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年内初见成效。 

牵头部门：市城乡规划局、建设局、国土资源局 

配合部门：新罗区政府 

（2）实施“绿、亮、美”工程。统筹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加强城市园

林绿化，分片分期完善城市夜景灯光工程，加强环境卫生等管理，确保年内初见成效。 

牵头部门：市建设局 

配合部门：市城乡规划局、国土资源局，新罗区政府 

（3）提升中心城市交通管理水平。构建快速、畅通、安全、有序的城市交通体系。 

牵头部门：市交警支队 

配合部门：市交通局、建设局、城乡规划局，新罗区政府 

（4）进一步做活经营城市文章。经营好城市土地等资源，筹措发展资金。 

牵头部门：市国土资源局 

配合部门：市建设局、城乡规划局，新罗区政府 

（二）发展新农村经济和民生经济方面 

1、做好中心城市供水工作。加快推进第二水源项目建设，统筹解决好项目推进中遇到的资金、政策等

问题，力争2009年底前投入使用。 

牵头部门：市建设局 

配合部门：市国资委、发改委（物价局）、财政局、市自来水公司、第二水源项目业主单位，新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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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2、启动中心城市新一轮大气污染和龙津河污染综合整治。 

牵头部门：市环保局 

配合部门：新罗区政府，龙津河管委会，市畜牧兽医水产局、经贸委、国土资源局、林业局、财政局 

（三）创新体制机制方面 

1、进一步理顺市、区体制，建立中心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坚持市区一体、权责一致的原则，学习借鉴

先进地区的做法，建立中心城市综合管理协调机构。 

牵头部门：市城管办 

配合部门：新罗区政府 

二、具体工作要求 

1、请各重点调研课题责任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调研课题的组织开展，尽快牵头召集相关配合单位，立足

海西建设和“两个先行区”建设，围绕闽西加快发展要求，认真研究分析调研课题涉及工作现状、存

在的主要问题，学习借鉴其他地方好的经验和做法，确定先行先试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提出切实可

行的具体工作措施。 

2、请各课题配合单位认真按照市政府龙政综〔2008〕146号通知要求，切实配合牵头单位开展工作。 

3、主题实践活动开展期间，请各重点调研课题责任单位每周星期四下午下班前将工作进展情况一式3

份书面并拷盘报送市府办建设科。 

4、各重点调研课题调研初步成果必须于6月20日前完成并报送市府办建设科。调研成果内容建议包括

以下内容：课题涉及工作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亟需改进或改变的地方；其他地方可借鉴的经验、

做法；课题涉及工作今后主攻方向；全面推进工作的具体对策措施；等等。具体由各课题责任单位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调研成果材料要求简明扼要。 

5、为了解各有关单位内部重点调研课题工作组织开展情况，请市建设局、国土资源局、城乡规划局、

环保局、人防办等市直有关单位在主题实践活动期间每周星期四下午下班前将各自单位组织开展的重

点调研课题内容、进展情况一式3份书面并拷盘报送市府办建设科。 

特此通知。 

二○○八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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